
朝阳烈士陵园、麻屯镇烈士陵园、马屯烈士陵园、横水镇烈士陵园保护范围划定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烈士褒扬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提升烈士陵园的管理保护水平，明确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及《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按照朝阳烈士陵园、麻屯镇烈士陵园、马屯烈士陵园、横水镇烈士陵园的规模、保护级别以及周边环境等情况，现制定保护范围划定方案如下：

一、烈士陵园基本情况

（一）朝阳烈士陵园始建于1965年4月，原址位于朝阳镇镇政府所在地，紧临该镇城区中心大道，1971年复修烈士陵园。2002年对朝阳烈士陵园进行了整体迁移，2003年7月朝阳烈士陵园整体迁建工作完成，该烈士陵园新址位于朝阳镇高沟村，烈士墓区占地9.1亩，该陵园内设墓区、绿化区、办公区，并建烈士纪念丰碑一座，设烈士事迹展览室一个。目前共安葬烈士26名，主要安葬的是1949年4月在海资暴动中牺牲的7名烈士、1947年7月解放洛阳时牺牲的12名烈士及和平时期为国捐躯的7名烈士。陵园保护范围东、西、南、北以烈士陵园外围围墙为界，烈士陵园门口道路以路基为界，面积9.1亩。

主管部门：孟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管理责任单位：朝阳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麻屯镇烈士陵园始建于1981年，原址位于镇区建设路与路通大道交叉口南端，其新址位于金水河霍村段南畔，麻屯烈士陵园主要安葬1948年解放洛阳牺牲的烈士，其中烈士墓11个（李云生烈士墓和10名无名烈士墓），烈士纪念碑一个。陵园保护范围东、西、南、北以烈士陵园外围护栏为界，烈士陵园门口以台阶上为界，面积0.89亩。

主管部门：孟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管理责任单位：麻屯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马屯烈士陵园建于1953年3月，位于小浪底镇马屯村，安葬烈士11名，主要是1947年在解放马屯战斗中牺牲烈士。1997年7月，原中共孟津县委、孟津县人民政府命名为孟津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3年投入资金新建纪念碑、亭各一个，对烈士墓重新进行了修缮，墓碑全部为大理石台面，花岗岩底座。陵园保护范围东、西、南、北以烈士陵园围墙为界，烈士陵园门口以路基为界，面积1.67亩。

主管部门：孟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管理责任单位：小浪底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横水镇烈士陵园2010年4月5日建成，位于孟津区横水镇横水村，安葬烈士31名，为1947年解放横水时牺牲的烈士。现有展览室一个，面积26平方米，展览相关历史事件和烈士事迹。陵园保护范围东、西、南、北以烈士陵园外围护栏为界，烈士陵园门口以台阶下为界，面积2.85亩。

主管部门：孟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管理责任单位：横水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二、保护工作要求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不得侵占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不得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侵占、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由县级以上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政府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被侵占、破坏、污损的纪念设施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反其他有关规定的，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